


第三条 项目时限

1.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启动培训。

2.全部培训任务必须在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，并将

审计后全套项目资料报于甲方。

第四条 安全责任

1.乙方主体责任。

（1）培训期间（含往返途中）学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由乙

方全权负责；

（2）实地教学前需考察场地安全性，为学员购买意外伤害

保险（保额>50万元/人）;

（3）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配备急救设备及药品，发生事故

须立即处置并报告甲方。

2.甲方配合义务

（1）提供参训人员名单并协助通知；

（2）协调养殖场、企业配合实地教学，但安全监管责任仍

属乙方。

第五条 费用与支付

1.项目总费用：人民币¥ 299500 元（大写： 贰拾玖万玖千

伍佰元整 ）

2.支付方式：

（1）合同签订后 15日内，支付 30%预付款；

（2）培训任务过半且提交阶段性总结后，支付 40%进度款；






